
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  *ST 大洲公告编号：临 2020-133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拟在受让本公司债权后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概述 

（一）债务重组的基本情况 

1、原对华信信托债务的重组计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控股”）于 2006

年向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信托”）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8 亿

元，期限 3 年，自 2016 年 11 月 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止。为取得上述贷款，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实业”）以

其坐落于三亚市河东区榆亚大道的面积为 9139.62 ㎡房产（编号为三土房[2013]

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屋权证》）和面积为 5347.55 ㎡房产（编号为三土房[2013]

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合计 14,487.17 ㎡的房产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

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因本公司未按期支付利息等原因，华信信托宣告本公司上述贷款提前到期。

在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升集团”）的努

力下，于 2020 年 6 月通过债权转让方式从华信信托取得编号华信贷字 161022001

《借款合同》及编号华信贷字 161022001-抵《抵押合同》项下之对本公司债权及

其从权利（债权本金余额为 180,000,000.00 元）。有关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债权人华信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权转让的公告》（临 2020-067）；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披露

了和升集团已取得债权人地位的情况，有关内容请见披露的《关于股东大连和升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债权人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权转让的进展

公告》（临 2020-107）。 

为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受让上述债权后，和升集团积极对外洽谈

上述债权的解决方案，现和升集团拟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和升集团收回资金后将拟使用部

分资金协助本公司改善经营和解决其他逾期债务。 

基于以上背景，在长城资产受让上述债权后，拟与本公司、新大洲实业签

署《债务重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下文；与新大洲实业签署变更债权人后的《抵

押合同》。 

2、原对雪松信托债务的重组计划 

2017 年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雪松信托”）作为受托人发起设立了“中江国际•金鹤 368 号新大洲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简称“信托计划”）。依据信托计划信托文件的约定，雪

松信托向本公司发放了合计人民币壹亿元的信托贷款。本公司关联人陈阳友及配

偶、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本次贷款提供担保。2019 年 3 月，

为保证上述合同的履行，增加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大洲投资”）为本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因本公司未按期支付利息，其认为本公司经营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

担保人担保能力存在风险等原因，雪松信托宣告本公司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同样

和升集团的努力下，于 2020 年 6 月和升集团通过债权转让方式从雪松信托取得

与新大洲控股签订的基于壹亿元信托贷款签署的全部协议所产生的债权。有关内

容请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债权人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权转让的公告》（临 2020-066）；

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披露了和升集团已取得债权人地位的情况，有关内容请见披

露的《关于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债权人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债权转让的进展公告》（临 2020-106）。 

基于前述相同的背景和原因，现和升集团拟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

在长城资产受让上述债权后，拟与本公司、新大洲投资、新大洲实业签署《债务

重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下文；与新大洲实业签署《抵押合同》，新大洲投资与



长城资产签署《连带保证合同》。新大洲实业与长城资产签署《抵押合同》为新

增资产抵押事项，上述事项经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

于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拟为本公司债务提供资产抵押的公告》。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债务重组方案已经本公司 2020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事项已征得债权人和升集团的同意，

并经新大洲实业、新大洲投资股东会同意，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无

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目

前新大洲实业用于抵押的资产仍被和升集团关联企业北京融盛和谐咨询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查封，其将在办理抵押登记时解除查封，此外本事项不

存在其他重大法律障碍。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企业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 1 号 

负责人：刘世汉 

成立日期：2000 年 3 月 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3716964518A 

经营范围：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在总公司的授权下开展业

务活动；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货

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船舶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总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长城资产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关系。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https://www.qcc.com/firm/97c0e710072c497d81e75ab571271fbd.html


 2018 年（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亿元） 370.05 326.69 

净利润（亿元） 33.10 12.46 

 2018 年（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亿元） 603.62 620.48 

总资产（亿元） 6651.56 6010.16 

三、债务重组方案 

（一）重组涉及债务的情况 

根据新大洲控股与和升集团签署的《债务处置协议》，以截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含）债权，对于受让的雪松信托项下的债权，和升集团保留 100,000,000.00

元人民币（下同）本金以及 13,668,440.79 元正常借款利息部分，减免应收复利、

罚息及违约金 11,023,892.64 元；对于受让的华信信托项下的债权，保留

180,000,000 元本金、25,695,000.00 元正常借款利息以及 25,624,332.50 元应收复

利、罚息及违约金部分，减免应收利息、罚息及违约金 23,746,577.64 元。 

根据新大洲控股与和升集团及关联方大连桃源荣盛市场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债务转让及抵消协议》，上述应收复利、罚息及违约金 25,624,332.50 元用于抵

减大连桃源荣盛市场有限公司应付上海瑞斐投资有限公司款项，抵消金额为

25,624,332.50 元。 

经上述豁免和抵销后，截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含）和升集团在上述债项下

拥有债权金额为 319,363,440.79 元。经交易双方协商，和升集团拟以

295,000,000.00 元将上述两笔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 

（二）债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拟由新大洲控股及其提供抵押、担保的相关子公司与长城资产签署《债务重

组协议》及《抵押合同》或和《连带保证合同》，对新大洲控股标的债权进行债

务重组。并办理相关抵押物的解封手续、抵押权人的转移登记、顺位抵押登记等。 

1、原对华信信托债务的重组方案 

1.1 债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1.1.1 和升集团将从华信信托受让的标的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长城资产受

让标的债权的买价计 190,003,041.21 元。 

1.1.2 债务重组的具体方式： 



重组债务本金为 205,695,000.00 元。债务重组期限为 3 年，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止。 

长城资产对新大洲控股债务重组收益包含：利息收入，如果新大洲控股在债

务重组期第 12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长城资产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

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2.55%/年计算，日利率=2.55%÷360；如果新大洲控

股在债务重组期第 24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长城资产所享有的债务重

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6.1%/年计算，日利率=6.1%÷360, 新大洲

控股在第 12个月月底一次性支付因重组利率提高引起的前 12个月应付未付的利

息；如果新大洲控股在债务重组期第 36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及长城资产所

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7%/年计算，日利率=7%÷360，

新大洲控股在第 24个月底一次性支付因重组利率提高引起的前 24个月应付未付

的利息。逾期还款的，逾期罚息利率按 10.5%/年计算。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

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重组本金还款安排： 

（1）重组期满 12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不低于 30,854,250 元； 

（2）重组期满 24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不低于 92,562,750 元； 

（3）重组期满 36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 205,695,000 元。 

新大洲控股应当按季向长城资产支付重组利息。 

1.2 在新大洲实业与原债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华信贷字 161022001-抵）

前提下，新大洲实业与新的债权人长城资产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

205,695,000.00 元债权的第二顺位抵押担保，之后撤销原向华信信托贷款 1.8 亿

元抵押担保。抵押物为新大洲实业合法所有的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屋权证》项

下，面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为新大洲控股上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1.3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所属企业的名称：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3 年 5 月 15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大道 23 号新大洲厂区内 2 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任春雨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及咨询，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建筑材料、五金工

具、装饰材料的销售。 

主要股东：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本次抵押资产为新大洲实业合法所有的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屋权证》项

下，面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账面价值 2829.56 万元。 

上述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存在诉讼或仲裁事项、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上述资产中价值一亿元部分因为北京融盛和谐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申请仲裁案中涉及的事项提供担保处于查封状态。因此，上述资产办理转移抵押

需解除查封状态。 

2、原对雪松信托债务的重组方案 

2.1 债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2.1.1 和升集团将标的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长城资产受让标的债权的买价

计 104,996,958.79 元。 

2.1.2 债务重组的具体方式： 

重组债务本金为 113,668,440.79 元。债务重组期限为 3 年，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止。 

长城资产对新大洲控股债务重组收益包含：利息收入，如果新大洲控股在债

务重组期第 12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长城资产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

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2.55%/年计算，日利率=2.55%÷360；如果新大洲控

股在债务重组期第 24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长城资产所享有的债务重

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6.1%/年计算，日利率=6.1%÷360, 新大洲

控股在第 12个月月底一次性支付因重组利率提高引起的前 12个月应付未付的利

息；如果新大洲控股在债务重组期第 36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及长城资产所

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7%/年计算，日利率=7%÷360，

新大洲控股在第 24个月底一次性支付因重组利率提高引起的前 24个月应付未付

的利息。逾期还款的，逾期罚息利率按 10.5%/年计算。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



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重组本金还款安排： 

（1）重组期满 12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不低于 17,050,266.12 元； 

（2）重组期满 24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不低于 51,150,798.36 元； 

（3）重组期满 36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 113,668,440.79 元。 

新大洲控股应当按季向长城资产支付重组利息。 

2.2 拟由新大洲实业与长城资产签订《抵押合同》，以其享有的编号为三土房

（2013）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屋权证》项下，面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为新大洲控股

113,668,440.79 元债务提供二次抵押担保。如新大洲控股未按本协议履行债务，

则长城资产有权就全部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 

新大洲投资与原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江国际[2017 信托 118]第 8

号）项下的保证担保权利已随主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新大洲投资另行与长城资

产订立《连带保证合同》，为本公司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原对华信信托债务相关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条  债权债务确认 

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日，甲方对乙方享有的债权余额

为人民币 205,695,000.00 元（大写：贰亿零伍佰陆拾玖万伍仟元）（其中本金

180,000,000.00 元）。 

第二条 各方共同的陈述与保证 

2.1 授权：各方有权签订、交付和履行本协议，代表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的

人均已得到合法授权。 

2.2 与现行法律或合同的冲突：各方签订、交付和履行本协议，将不会违反

现行法律法规、各方各自的公司章程或其它的公司组织性文件，以及各方之前签



订的任何协议或文件。 

2.3 真实性：上述债权及其金额真实存在，甲、乙、丙三方为签订、履行本

协议而提供的所有证明、文件、资料和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隐

瞒、欺诈或遗漏。甲、乙、丙三方没有伪造、变造任何文件、凭证，没有提供任

何虚假信息。 

2.4 债权效力和诉讼时效：甲方对乙方的债权未丧失诉讼时效，也不会在本

协议签订后一年内丧失诉讼时效。 

2.5 担保效力和优先权（如有）：债权项下的抵押合同构成对该合同项下抵

押人的合法、有效的约束，抵押人已以该抵押合同项下抵押物为甲方设立了合法

且持续有效的担保权利。相关的抵押登记手续均已办妥，不存在任何其他优先或

等同于卖方所享有的担保权利的情形。 

2.6 破产：在本协议签署日，乙方不是任何破产、资不抵债或其他类似程序

的主体，且就乙方所知，也不存在任何进入破产、资不抵债或其他类似程序的威

胁。在本协议有效期间，若乙方出现任何进入破产、资不抵债或其他类似程序的

威胁，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 

2.7 乙方确认甲方对上述债权享有自由转让的权利，如甲方转让该债权，乙

方无条件同意向受让方承担清偿义务。 

2.8 甲方、乙方、丙方确认债权人已经履行完毕约定的给付义务，不存在履

约纠纷、不可转让情形、其他优先受偿权、超过诉讼时效等权利瑕疵，确保上述

债权真实、合法、有效、洁净、可转让。 

2.9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各方产生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卖方：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债务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标的债权确认 

卖方与债务人共同确认，截至基准日，卖方依据基础合同及《债权债务确认

协议》拟向买方转让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205,695,000.00 元（大写：贰亿零伍佰



陆拾玖万伍仟元）（其中本金 180,000,000.00 元（大写：壹亿捌仟万元整）），债

权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前述债权已到期。 

2）标的债权转让 

自交割日起，卖方将标的债权转让给买方，卖方对标的债权不再享有任何权

利，未经买方书面同意，卖方无权对标的债权进行任何处置（包括但不限于放弃

任何权利、接受或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对义务人提起诉讼或仲裁、申请执行、行

使抵销权、解除查封、解除担保）。 

3）买价 

买卖双方一致确认，买方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的买价计人民币

190,003,041.21 元（大写:壹亿玖仟万叁仟零肆拾壹元贰角壹分）。 

3、《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乙方（债务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抵押人）：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 

（1）甲方、乙方、担保人（含抵押人）与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

署了《债权转让协议》，甲方已依法受让了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原

债权人”）对乙方所享有的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205,695,000.00 元（大写：贰亿零

伍佰陆拾玖万伍仟元）的贷款债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180,000,000.00 元（大写：

壹亿捌仟万元整）； 

（2）担保人就上述贷款债权分别向原债权人提供的抵押担保，已作为从债权

随同贷款债权转移至甲方； 

（3）乙方、担保人对甲方依据《债权转让协议》承继并享有上述贷款债权及

其项下担保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不持异议，并承诺向甲方履行债务清

偿义务、承担担保责任； 

（4）因乙方请求甲方对其实施债务重组，并自愿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和支

付债务重组成本；甲方经慎重考虑，同意本着诚信、互利原则，按照本协议约定

的条件对乙方实施债务重组；担保人自愿为乙方重组后的债务提供担保。 

第一条债权债务确认 



1.1 截至《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签订日，重组债务本金为人民币

205,695,000.00 元（大写：贰亿零伍佰陆拾玖万伍仟元）； 

第二条债务重组后的还款期限与收益 

2.1 经各方协商一致，债务重组期限为 3 年，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止（以下简称还款期），即甲方同意乙方在还款期内按第三条的约定

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方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 

2.2 甲方对乙方的重组收益包含： 

利息收入，如果乙方在债务重组期第 12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

方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2.55%/年计算，日利率

=2.55%÷360；如果乙方在债务重组期第 24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

方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6.1%/年计算，日利率=6.1%

÷360, 乙方在第 12 个月月底一次性支付因重组利率提高引起的前 12 个月应付

未付的利息；如果乙方在债务重组期第 36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方

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7%/年计算，日利率=7%÷

360，乙方在第 24 个月底一次性支付因重组利率提高引起的前 24 个月应付未付

的利息。逾期还款的，逾期罚息利率按 10.5%/年计算。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

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第三条债务的清偿 

3.1 本息的清偿 

重组本金还款安排： 

（1）重组期满 12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不低于 30,854,250 元； 

（2）重组期满 24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不低于 92,562,750 元； 

（3）重组期满 36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 205,695,000 元。 

乙方应当按季向甲方支付重组利息。 

3.2 提前还款 

3.2.1 债务重组期限开始之日起 1 个月后，乙方可以提出提前偿还全部或部

分债务的要求，但乙方须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甲方，且每次提前偿付的款项不低

于人民币 1,000 万元。提前还款需经甲方同意，且按下列顺序依次清偿乙方在本

协议项下的债务： 



3.2.1.1 甲方实现债权或担保权利的费用； 

3.2.1.2 当期利息； 

3.2.1.3 重组债务本金。 

3.2.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宣布还款期限

提前到期，要求乙方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务，并行使担保权利。甲方宣布还款

期限提前到期的，清偿顺序按 3.2.1 条约定执行。 

3.2.2.1 乙方、担保人违反本协议项下的承诺与保证； 

3.2.2.2 乙方、担保人因涉及诉讼、仲裁，甲方认为将影响或可能影响甲方

债权利益的； 

3.2.2.3 乙方经营能力或清偿能力受限或财务状况恶化，甲方认为将影响或

可能影响甲方债权利益的； 

3.2.2.4 作为本协议担保的抵押物的价值减少、贬损造成抵押率不足，相关担

保人未按担保合同约定予以补足的； 

甲方宣布还款期限提前到期应以书面通知形式提出，通知自到达乙方之日生

效。 

第四条债务重组的担保 

4.1 丙方与原债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华信贷字 161022001-抵）项下的

担保权利已随贷款债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对该合同项下抵押物依法享有担保物权，

为进一步保证甲方在本重组协议项下权利的实现，丙方自愿与甲方另行签订《抵

押合同》，以其合法所有的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

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屋权证》项下，面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如乙方未按本协议履行债务，则甲方有权就全部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

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 

4.2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3 个工作日内，丙方应配合甲方到抵押登记部门

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同时保证在 3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他项权证或其他担保权利

凭证交付给甲方，并确保甲方为该等抵押物的唯一担保物权人，否则，甲方有权

要求乙、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3 抵押担保范围：除了本协议第一条所述债务重组之本金、利息外，还及



于由此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

拍卖费、差旅费等）。 

第五条违约责任 

5.1 若乙方不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期限、金额清偿本金、利息的，则甲方

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项或几项措施： 

5.1.1 自逾期之日起，要求乙方按未清偿金额（包括上期应偿付而未清偿的

债务本金、利息）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清偿完毕为止。 

5.1.2 逾期超过五日或累计逾期超过十日的，有权宣布还款期限提前到期，

并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清偿全部债务重组之本金、利息（计算至实际偿还日）。 

5.1.3 有权行使抵押权，并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 

5.2 如乙方不按本协议及相关协议履行义务，不提供真实的有关编号为三土

房（2013）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屋权证》项下，面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的全部租赁的有关资

料，不配合甲方对该房产全部租赁收入所采取的核实措施，且在甲方催告的合理

期限内仍不纠正的，则甲方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项或几项措施： 

5.2.1 有权宣布还款期限提前到期，并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清偿全部债务重

组之本金、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款日）。 

5.2.2 有权行使抵押权，并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拍卖或者变卖

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 

5.3 乙方、担保人其他的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按抵押合同等相关协议的约定

执行。 

第六条协议生效 

6.1 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

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4、《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抵押权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乙方（抵押人）：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 

（1）甲方与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等各方拟签订

《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主合同债务本金数额为人民币

205,695,000.00 元（大写：贰亿零伍佰陆拾玖万伍仟元）。 

（2）为确保债务人按照主合同的相关约定履行义务，保障甲方在主合同项下

的债权的实现，乙方同意以其合法所有的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046 号《土

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屋权证》项下，面

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向甲方提供抵押担保，甲方同意接受该抵押担保。 

（3）甲方经审查，同意乙方作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履行债务的抵押担保人。 

第一条主债权的基本情况 

主债权系指甲方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本金、利息。其中，本金

为人民币 205,695,000.00 元（大写：贰亿零伍佰陆拾玖万伍仟元）。本金、利息

遵照主合同《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 

第二条抵押财产 

本合同中所称的抵押财产为乙方合法拥有的如下财产：编号为三土房（2013）

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

屋权证》项下，面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 

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经评估作价，价值全额为人民币 39,751.51 万元（大写：

叁万玖仟柒佰伍拾壹点伍壹万元）。 

评估作价仅作签订本合同时参考之用，不作为甲方处分该权利时的估价依据，

不对甲方行使抵押权构成任何限制。 

第三条担保范围 

本合同的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

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

限于有关手续费、杂费等）、甲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保管费、评估费、资产处置费、拍卖费、过户费、税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等）。 

（二）原对雪松信托债务相关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债权债务确认 

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日，甲方对乙方享有的债权余额

为人民币 113,668,440.79 元（大写：壹亿壹仟叁佰陆拾陆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柒角

玖分）（其中本金 100,000,000.00 元）。 

第二条 各方共同的陈述与保证 

2.1 授权：各方有权签订、交付和履行本协议，代表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的

人均已得到合法授权。 

2.2 与现行法律或合同的冲突：各方签订、交付和履行本协议，将不会违反

现行法律法规、各方各自的公司章程或其它的公司组织性文件，以及各方之前签

订的任何协议或文件。 

2.3 真实性：上述债权及其金额真实存在，甲、乙、丙三方为签订、履行本

协议而提供的所有证明、文件、资料和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隐

瞒、欺诈或遗漏。甲、乙、丙三方没有伪造、变造任何文件、凭证，没有提供任

何虚假信息。 

2.4 债权效力和诉讼时效：甲方对乙方的债权已得到【2019】赣 01 民初第

442 号民事判决书确权。 

2.5 担保效力和优先权（如有）：债权项下的保证合同构成对该合同项下保

证人的合法、有效的约束。 

2.6 破产：在本协议签署日，乙方不是任何破产、资不抵债或其他类似程序

的主体，且就乙方所知，也不存在任何进入破产、资不抵债或其他类似程序的威

胁。在本协议有效期间，若乙方出现任何进入破产、资不抵债或其他类似程序的

威胁，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 

2.7 乙方确认甲方对上述债权享有自由转让的权利，如甲方转让该债权，乙

方无条件同意向受让方承担清偿义务。 

2.8 甲方、乙方、丙方确认债权人已经履行完毕约定的给付义务，不存在履

约纠纷、不可转让情形、其他优先受偿权、超过诉讼时效等权利瑕疵，确保上述



债权真实、合法、有效、洁净、可转让。 

2.9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各方产生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卖方：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债务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1）标的债权确认 

卖方与债务人共同确认，截至基准日，卖方依据基础合同及《债权债务确认

协议》拟向买方转让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13,668,440.79 元（大写：壹亿壹仟叁

佰陆拾陆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柒角玖分）（其中本金 100,000,000.00 元（大写：壹

亿元整）），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前述债权已到期。 

2）标的债权转让 

自交割日起，卖方将标的债权转让给买方，卖方对标的债权不再享有任何权

利，未经买方书面同意，卖方无权对标的债权进行任何处置（包括但不限于放弃

任何权利、接受或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对义务人提起诉讼或仲裁、申请执行、行

使抵销权、解除查封、解除担保）。 

3）买价 

买卖双方一致确认，买方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的买价计人民币

104,996,958.79 元（大写：壹亿零肆佰玖拾玖万陆仟玖佰伍拾捌元柒角玖分）。 

3、《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乙方（债务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保证人）：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抵押人）：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 

（1）甲方、乙方、保证人与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债权转

让协议》，甲方已依法受让了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原债权人”）对

乙方所享有的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113,668,440.79 元（大写：壹亿壹仟叁佰陆拾陆



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柒角玖分）的贷款债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

（大写：壹亿元整）； 

（2）保证人就上述贷款债权分别向原债权人提供的保证担保，已作为从债权

随同贷款债权转移至甲方； 

（3）乙方、保证人对甲方依据《债权转让协议》承继并享有上述贷款债权及

其项下担保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不持异议，并承诺向甲方履行债务清

偿义务、承担担保责任； 

（4）因乙方请求甲方对其实施债务重组，并自愿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和支

付债务重组成本；甲方经慎重考虑，同意本着诚信、互利原则，按照本协议约定

的条件对乙方实施债务重组；保证人自愿为乙方重组后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 

第一条债权债务确认 

1.1 截至《债权债务确认协议》，重组债务本金为人民币 113,668,440.79 元（大

写：壹亿壹仟叁佰陆拾陆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柒角玖分）； 

第二条债务重组后的还款期限与收益 

2.1 经各方协商一致，债务重组期限为 3 年，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止（以下简称还款期），即甲方同意乙方在还款期内按第四条的约定

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方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 

2.2 甲方对乙方的重组收益包含： 

利息收入，如果乙方在债务重组期第 12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

方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2.55%/年计算，日利率

=2.55%÷360；如果乙方在债务重组期第 24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

方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6.1%/年计算，日利率=6.1%

÷360, 乙方在第 12 个月月底一次性支付因重组利率提高引起的前 12 个月应付

未付的利息；如果乙方在债务重组期第 36 个月内清偿全部重组债务本金及甲方

所享有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未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 7%/年计算，日利率=7%÷

360，乙方在第 24 个月底一次性支付因重组利率提高引起的前 24 个月应付未付

的利息。逾期还款的，逾期罚息利率按 10.5%/年计算。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

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第三条债务的清偿 



3.1 本息的清偿 

重组本金还款安排： 

（1）重组期满 12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不低于 17,050,266.12 元； 

（2）重组期满 24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不低于 51,150,798.36 元； 

（3）重组期满 36 个月累计偿还本金 113,668,440.79 元。 

乙方应当按季向甲方支付重组利息。 

3.2 提前还款 

3.2.1 债务重组期限开始之日起 1 个月后，乙方可以提出提前偿还全部或部

分债务的要求，但乙方须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甲方，且每次提前偿付的款项不低

于人民币 1,000 万元。提前还款需经甲方同意，且按下列顺序依次清偿乙方在本

协议项下的债务： 

3.2.1.1 甲方实现债权或担保权利的费用； 

3.2.1.2 当期利息； 

3.2.1.3 重组债务本金。 

3.2.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宣布还款期限

提前到期，要求乙方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务，并行使担保权利。甲方宣布还款

期限提前到期的，清偿顺序按 3.2.1 条约定执行。 

3.2.2.1 乙方、担保人违反本协议项下的承诺与保证； 

3.2.2.2 乙方、担保人因涉及诉讼、仲裁，甲方认为将影响或可能影响甲方

债权利益的； 

3.2.2.3 乙方经营能力或清偿能力受限或财务状况恶化，甲方认为将影响或

可能影响甲方债权利益的； 

3.2.2.4 作为本协议担保的抵押物的价值减少、贬损造成抵押率不足，相关担

保人未按担保合同约定予以补足的。 

甲方宣布还款期限提前到期应以书面通知形式提出，通知自到达乙方之日生

效。 

第四条债务重组的担保 

4.1 丁方自愿与甲方签订《抵押合同》，以其享有的编号为三土房（2013）

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



屋权证》项下，面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

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如乙方未按本协议履行债务，则甲方有权就全部抵押物

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 

4.2 丙方与原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江国际[2017 信托 118]第 8 号）

项下的保证担保权利已随主债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已成为丁方合法的担保权人，

为确保甲方在本重组协议项下权利的实现，丁方自愿在本协议签署后，另行与甲

方订立《连带保证合同》，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4.3 抵押及保证担保范围：除了本协议第一条所述债务重组之本金、利息外，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产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

费、拍卖费、差旅费等）。 

第五条违约责任 

5.1 若乙方不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期限、金额清偿本金、利息的，则甲方

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项或几项措施： 

5.1.1 自逾期之日起，要求乙方按未清偿金额（包括上期应偿付而未清偿的

债务本金、利息）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清偿完毕为止。 

5.1.2 逾期超过五日或累计逾期超过十日的，有权宣布还款期限提前到期，

并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清偿全部债务重组之本金、利息（计算至实际偿还日）。 

5.1.3 有权行使抵押权，并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质物折价，或者以

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 

5.2 乙方、担保人其他的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按抵押合同、连带保证合同等

相关协议的约定执行。 

第六条协议生效 

6.1 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并

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4、《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抵押权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乙方（抵押人）：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 

（1）甲方与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等各方拟签订

《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主合同债务本金数额为人民币

113,668,440.79 元（大写：壹亿壹仟叁佰陆拾陆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柒角玖分）。 

（2）为确保债务人按照主合同的相关约定履行义务，保障甲方在主合同项下

的债权的实现，乙方同意以其合法所有的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046 号《土

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屋权证》项下，面

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向甲方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甲方同意接受该抵

押担保。 

（3）甲方经审查，同意乙方作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履行债务的抵押担保人。 

第一条主债权的基本情况 

主债权系指甲方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本金、利息。其中，本金

为人民币 113,668,440.79 元（大写：壹亿壹仟叁佰陆拾陆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柒角

玖分）。本金、利息遵照主合同（《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 

第二条抵押财产 

本合同中所称的抵押财产为乙方合法拥有的如下财产：编号为三土房（2013）

字第 09046 号《土地房屋权证》和编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 09202 号《土地房

屋权证》项下，面积合计 14,487.17 平方米房产。 

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经评估作价，价值全额为人民币 39,751.51 万元（大写：

叁万玖仟柒佰伍拾壹点伍壹万元）。 

评估作价仅作签订本合同时参考之用，不作为甲方处分该权利时的估价依据，

不对甲方行使抵押权构成任何限制。 

第三条担保范围 

本合同的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

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

限于有关手续费、杂费等）、甲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保管费、评估费、资产处置费、拍卖费、过户费、税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等）。 

5、《连带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保证人：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甲方与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等各方拟签订

《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主合同债务本金数额为人民币

113,668,440.79 元（大写：壹亿壹仟叁佰陆拾陆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柒角玖分）。 

（2）应债务人请求，乙方同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甲方形成的债务提供

连带保证担保。 

（3）甲方经审查，同意乙方作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履行债务的保证人。 

第一条 主债权的基本情况 

主债权系指甲方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本金、利息。其中，本金

为人民币 113,668,440.79 元（大写：壹亿壹仟叁佰陆拾陆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柒角

玖分）。本金、利息遵照主合同（《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 

第二条 保证担保的范围 

本合同的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

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

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甲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保管费、评估费、资产处置费、拍卖费、过户费、税费、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等）。 

第三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乙方就债务人在主

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对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四条 保证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算。 

五、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债务重组的背景、目的或原因 

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债务为本公司到期债务，为解决本公司债务逾期的问题，

在和升集团的支持下，之前由和升集团受让后给予本公司展期一年。本次交易的



目的为引入金融机构使相关贷款转由金融机构持有，同时使和升集团提高自有资

金的使用效率，和升集团在转让上述债权后收回资金，将部分用于支持本公司解

决经营及其他逾期债务问题。 

2、债务重组方长城资产具有不良资产专业化管理能力、社会风险救助能力、

债务重组能力，选择长城资产作为债务重组方有助于缓解本公司流动性困难，盘

活资产，促进经营发展。 

3、本次债务重组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将会对公司化解债务产生持续性影响，拉长了债务偿还期限，

降低了资金成本。将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经营成果有较大正向作用，大幅降低了两

笔债务的财务利息支出，未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也将有一定改善。 

六、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新大洲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拟签署的《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

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拟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拟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拟签署的《抵押合同》。 

3、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

资有限公司拟签署的《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

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拟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拟签署的《债务重组协

议》；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拟签署的《抵押合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拟签署的《连带保证合同》。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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